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豫财购〔2017〕8号
 

省直各部门、各单位，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省辖市财政局，各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16〕198号）精神，进一步完善我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建设，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全省统一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
建设全省统一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法规制度要求，也是实现与国家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前提和基础。省财政厅依法负责建设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并实行动态管理，依托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建设河南省统一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
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由省直库、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分库组成。省财政厅根据工作需要在省辖市和省直管县设立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分库，其它县级财政部门不再设立分库，原库中专家并入省辖市分库。各省辖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做好所辖县（市、区）级原库中专家的合并工作，并尽快启用省辖市分库。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自行建立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或者使用其它专家库的，应于2017年11月1日后停止使用，同时按照规定将原库中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纳入省辖市库或省直管县库管理使用。
二、严格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选聘和解聘
专家选聘入库坚持“区域为基础、全省大统一”的原则，省财政厅负责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选聘入库工作，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财政部门协助省财政厅做好征集、初步审核工作。省、省辖市和省直管县财政部门可通过公开征集、单位推荐和专家自我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拓展专家征集渠道，维护本地分库的专家信息。
凡符合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自愿成为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人员，应登录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在“用户注册入口”模块完成注册并上传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七条要求的相关申请材料和现（原）所在工作单位证明等扫描件。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财政部门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提交省财政厅审核。符合条件的，由省财政厅选聘为评审专家并纳入相应分库管理。初步审查需要核对相关证明材料和有效证件原件的，可要求申请人提供并现场核对。申请人申请加入省直库的，由省财政厅直接审核入库。评审专家入库信息变更、解聘按上述程序审查审核。
对现有已经审核入库的评审专家，由省财政厅、省辖市财政局和省直管县财政局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要求重新清理审核，于10月31日前提交省财政厅审核选聘。原来已申请入库并经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和有效证件的，不再要求提供原件核对。10月31日以后，省财政厅统一对各分库中入库专家信息进行审核，已为启用状态的专家视同省辖市财政局和省直管县财政局已进行初审。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证，由属地分库财政部门颁发。
三、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与使用
除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明确可以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的情形外，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从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按照“管用分离”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不直接参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抽取，但要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监督管理。
县级政府采购专家库并入省辖市分库后，其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的抽取，应首先从隶属省辖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分库中随机抽取。因项目特殊或者本地评审专家分库不能满足需要的，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可以在异地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省级驻郑以外机构，需在单位所在地开展项目评审工作的，可在当地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分库抽取专家，当地财政部门应提供帮助。
四、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监督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依法履行对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职责。财政部门在履行政府采购活动监督检查职责时，发现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依法予以处理，处理结果信息要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公告，并抄送该专家入库初审辖区的财政部门。有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不良行为记录的，负责分库维护的财政部门应报告省财政厅将其解聘。
省财政厅将推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学习培训制度，各级财政部门也要采取有效方式，适时开展政府采购法规政策制度的培训学习活动，引导评审专家学法、懂法并按照政府采购法规政策要求开展评审工作。提高评审专家依法评审的法律意识、公正廉洁和严格审慎的职业素养。评审专家应当积极参加政府采购培训学习活动，凡未按规定参加政府采购培训学习或测试不合格的，可以暂停其参加评审活动。
五、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支付标准
为规范政府采购项目评审劳务报酬发放标准和支付行为，按照《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纳入部门预算管理。集中采购项目，由集中采购机构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分散采购项目，由采购人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2017年未将劳务报酬纳入预算管理的分散采购项目，采购人可从政府采购项目结余资金或基本支出中列支，2018年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从部门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采购人和集中采购机构应按照标准及时向评审专家支付劳务报酬，不得转嫁或无故拖延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采用转账方式支付的，应当在评审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使用现金的，由使用单位按照现金管理规定处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应按照标准获取劳务报酬，不得以各种理由要挟并索取超额劳务报酬。如超标准索要到劳务报酬的，视同在评审活动中获取不正当利益，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处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河南省政府采购专家库管理操作规程》（豫财办购〔2007〕17号）和《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工作的通知》（豫财购〔2012〕14号）同时废止。
附件：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 
                         2017年9月13日
附件：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
    本人自愿申请加入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成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并承诺如下： 
一、秉持诚实守信，恪守职业道德，以独立身份参与政府采购评审工作；
二、自觉学习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积极参加政府采购培训学习活动，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三、依法履行评审工作职责，客观、公正、审慎地开展评审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遵守评审工作纪律，遵守政府采购保密规定；
五、严格廉洁自律，不接受、不索取有可能影响公正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财物或其他不当利益；
六、积极配合做好供应商询问、质疑和投诉处理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七、自觉抵制并报告违法行为；
八、按规定获取劳务报酬，不额外索要劳务报酬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九、本人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工作，评审活动中出现的个人身体事故由本人负责。
      承诺人：                  日期：   年  月  日         
 
